附件4

党务公开监督员制度

为了加强对我校党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提高党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务公开工作真实有效、规范有序的开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党务公开监督员的基本条件

1、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群众信任。

3、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提出较好的意见建议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

4、党务公开监督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既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还要有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等。

5、党务公开监督员受聘期间如不认真履行职责或发现有不宜担任监督员的行为，将取消其监督员资格。

二、党务公开监督员的工作职责

1、对我校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时限以及工作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并提出意见、建议。

2、广泛收集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并及时向学校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反映情况必须实事求是，提供信息务求真实准确。

3、监督党员和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落实，监督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办理情况。

4、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务公开的有关文件和规定，按时参加党务公开工作的有关会议，积极宣传党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和有关政策。

5、遵守党务公开有关工作制度。

三、监督方式及管理

1、在有关党务公开工作会议上对学校的党务公开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应邀列席参加有关党务工作情况通报会、咨询会和座谈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3、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开党务公开监督员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遇有特殊情况时随时召开，互相及时通报党务公开工作有关情况，认真听取监督员的意见反映。

4、党务公开工作监督员在收集到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可采取书面或电话形式及时向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5、党务公开监督员为义务监督员，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学校的党务公开监督工作。

6、党务公开监督员的聘任期限为三年，聘任期满，因工作需要，并征得本人和单位同意的，可以续聘。
